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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《进口食品事前确认制度纲要》介绍

2021年6月29日，日本厚生劳动省（以下简称“厚生省”）发

布生食发0629第7号通知，对《进口食品事前确认制度纲要》（以

下简称“纲要”）进行修改。修改后的纲要包括进口食品事前确

认制度的适用范围、事前确认内容、事前确认申请手续、注册的

有效期、进口手续、出口国在此项制度中担任的角色以及其他等

七部分内容。

根据《食品卫生法》要求，须事前确认将要进口到日本的食

品是符合日本法规标准要求的。纲要的目的是通过制定必要的程

序，事前确认进口到日本的食品符合相关法律标准要求，防止违

反《食品卫生法》的食品进入日本，从而确保食品安全；另一方

面，纲要的实施将会简化和加快进口商提交材料的程序。这是日

本官方自1994年以来首次对纲要进行修订。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

新纲要的主要内容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须事前确认的食品是指从符合相关要求的国家或地区进口到

日本的食品，包括《食品卫生法》第4条规定的食品、添加剂、食

品容器和包装，以及第68条规定的玩具等。根据《食品卫生法》

第26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农产品、畜牧业及渔业产品，以及其

简单加工产品（经过简单加工的产品，如去皮、切丝、粉碎、轻

度盐渍、干燥等，切割或去皮的产品，以及冷冻产品等）和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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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无需实施事前确认。

二、事前确认内容

在事前确认活动中，应确认产品符合以下标准：

1.进口食品、添加剂、器具和容器及包装及玩具等产品符合

相关产品标准要求。

2.食品的生产加工过程、设施设备及过程管理控制等符合卫

生管理标准要求。

3.确认产品符合《食品卫生法》第6条和第16条要求的情况

（第68条规定的产品参照适用）。

三、事前确认申请手续

1.申请程序

国外生产商出口前应通过出口国政府主管部门向经济产业大

臣提交事前确认申请书，并随附产品原材料成分、加工工艺、食

品添加剂使用情况、卫生控制管理制度、国外官方出具的证书报

告等文件。

2.登记和通知

厚生省确认申请书的内容符合标准时，通过出口国政府通知

生产商该食品已被注册并给予注册登记号。厚生省判定事前确认

申请书的内容不符合标准时，通过出口国政府告知生产商未通过

注册登记。

3.变更手续

生产商因变更原材料、生产工艺、添加剂以及器具、容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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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或玩具中材料等相关事项时，应通过出口国政府向厚生省提

交事前确认事项变更申请书，并随附变更事项的相关文件以及国

外官方检验机构等出具的分析证书，表明该产品符合标准要求。

厚生省判定事前确认事项变更申请书的内容符合标准时，通过出

口国政府通知予以变更。厚生省判定事前确认事项变更申请书的

内容不符合标准时，通过出口国政府通知生产商不予变更。

四、注册有效期

注册登记的有效期为三年，自注册之日起计算。 生产商应在

注册有效期届满前，通过出口国政府向厚生省提交更新注册申请，

厚生省做出是否同意更新的决定。 厚生省认为有必要时，可撤销

食品的注册登记资格，并通知生产商。厚生省不受理曾经注销登

记的食品生产商之后的登记申请。

五、 进口手续

1.进口申报

(1) 注明登记号码

在向日本出口登记食品时，生产商应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法

证明上述食品的登记号码。

①在食品的容器或包装上标明登记号码。

②在装运的货物中附上生产商准备的文件，证明登记号码。

③根据其他可以确认的方法证明登记号码。

(2) 进口申请书

①拟进口登记食品的进口商应根据《食品卫生法》第27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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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厚生省提交进口申请书并注明登记号码。《食品卫生法》第10

条第2款中规定的产品，每次进口时还应在申请书中随附出口国政

府机构签发的卫生证书。

②对于附有登记号码的申请书，如果是书面进口申请单，厚

生省应在完成文件审查后接受申请书，并及时将复印件退还给进

口商； 如果是通过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进口申请书，厚生省应及

时完成审查。

(3) 暂停有关进口程序的特别措施

①厚生省认为有必要时，可暂停进口审查手续，扣留进口货

物并对登记食品进行检查。

②厚生省通过出口国政府告知生产商暂停审查手续的原因和

改进要求。

2.监测检查

厚生省根据每个财政年度制定的计划，对登记食品进行监督

检查。

六、出口国政府的作用

出口国政府应与厚生省合作，发送申请表、通知书等文件，

并向生产商提供相关信息。

七、其他

1.本制度的目的不是以食品没有经过本制度的预审或登记为

由，阻碍向日本出口食品。

2.厚生省在与出口国政府协商后，必要时可对食品的生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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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过程等进行现场检查。

3. 如有必要，出口国政府可在与厚生省协商后，为该制度增

加适当的条件。

4.如果事前确认和登记食品被发现违反了《食品卫生法》，

厚生省除了出具检查结果外，无需对出口国政府、生产商或进口

商等相关方负责。

5. 厚生省应提前将本纲要的任何重大修改通知出口国政府。

6.本制度于1994年3月29日生效。2021年6月29日以后申请新登

记或更新登记的食品，应按照本制度进行处理，目前已登记的食

品在其有效期内按原规定执行。

海关提醒：相关输日产品生产企业应重视登记注册制度的重

要性，2021年6月29日以后新申请登记或更新登记的食品要按照新

制度执行。日本政府将不会受理取消注册资格的企业申请，因此

企业要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并诚信经营，以免失去资格和市场。


